
- 1 -

景德镇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景发改环资字〔2025〕47 号

关于印发《景德镇市节能降〉行动方案》
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节能降碳十大行动，坚决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，

我们制定了《景德镇市节能降碳行动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5 年 3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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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德镇市节能降〉行动方案

节能降碳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

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。根据《江西省 2024-2025 年节能降碳

行动方案》、《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办公室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

公厅关于深人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效诊断的通知》（赣发改办环

资〔2024〕60 号）等文件，结合景德镇实际，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、习近平生态

文明思想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一以贯之坚持节约优先方针，

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，大力发展清洁能源，分领域分行

业实施节能降碳专项行动，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

作，更好发挥节能降碳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，为实

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坚实基础。

到 2025 年底，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

较 2020 年分别下降 16%、21%，完成省政府下达我市“十四五”

目标任务。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12.8%左右，全市能源消费

总量约 520 万吨左右。建立年综合能耗 5000 吨标准煤及以上重

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档案，实现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察全覆盖，

持续完善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项目储备清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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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点举措

1.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。健全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

目管控机制，严格落实“三线一单”等生态环境保护准入规定。

严控新上高耗能限制类项目，实施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清单管理、

分类处置、动态监控，建立健全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管理、预警、

奖惩和问责等制度和监管体制机制。深入挖掘存量高耗能高排放

项目节能潜力，加大节能改造和落后产能淘汰力度。全面排查在

建项目，推动在建项目能效水平应提尽提。科学评估拟建项目，

建立项目准入会商工作机制，严格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准入

管理。

2.加大非化石能源开发力度。严格控制和进一步降低煤炭消

费比重，做好煤炭的“绿”煤、节煤、替代煤等工作，坚持先立

后破的能源消费理念，推动我市多元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绿色转

型，实现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之间的协调，从能源消费总量和能

耗强度两方面着手，开发绿色新能源，大力推进景德镇“风光火

储”一体化多能互补项目，发展太阳能、氢能、风能、水能等高

效利用技术，降低我市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对化石能源的依存

度。

3.推进工业领域节能降碳改造。坚持陶瓷优先发展战略，举

全市之力，推进日用陶瓷规模化、艺术陶瓷精品化、先进陶瓷高

端化，推动陶瓷行业能源结构低碳转型，提高清洁燃料的使用比

重。严格落实水泥行业产能置换政策，加大对过剩产能的控制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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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。加强建筑卫生陶瓷、石灰、墙体材料等行业管理防范产能无

序扩张，引导能耗高、排放大的低效产能有序退出推动建材行业

使用绿色低碳原料。用好国家级精细化工园区“金字招牌”，争

创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，围绕维生素、新材料、医药中间体、生

物医药等优势产业链，对接沿海化工医药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，

完善中试平台等公共服务设施，不断优化产业结构，促进精细化

工和生物医药产业向高端化迈进。

4.推进建筑行业节能降碳改造。结合建筑领域大规模设备更

新政策，严格落实建筑绿色低碳要求，提高新建建筑设计建造水

平。新建民用建筑全面实施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

（GB/T50378-2019)）基本级建设标准，新建公共机构建筑全面

执行绿色建筑一星级及以上标准，持续提高新建建筑和基础设施

节能标准，推进建筑节能改造。严格公共建筑节能督查检查，依

法开展建筑冬夏室内温度控制、用能设备和系统运行等情况检

查，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用能行为。有效推进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

化规范化应用，积极开展光伏建筑一体化（BIPV）建设。充分利

用工业厂房、公共机构、民用建筑等屋顶资源建设分布式光伏发

电项目。

5.推动交通领域节能降碳改造。大力推进多式联运，完善综

合交通枢纽集疏运设施短板，加大对公铁、铁水、空陆等不同运

输方式运力衔接和组织协同，提高运输效率和一体化水平。推动

大宗货物和中长距离货物运输“公转铁”“公转水”实现铁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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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路货运量及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同比增长。大力推动昌江航道提

升工程建设。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推进绿色港口、绿色航道

和绿色公路建设。推广新能源作业机械、低耗能设施设备在交通

枢纽场站、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应用，按照我省《绿色公路建设指

南-高速公路》标准，持续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。

6.加强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管理。严格实施公共机构节能目标

责任评价考核，评价考核结果及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。探索能耗

定额预算制度。推广能源费用托管等市场化机制，试点实施 3个

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项目。到 2025 年底，公共机构单位建筑

面积能耗、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、人均综合能耗分别较 2020 年

降低 4%、7%、5%。

7.深入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效诊断。建立工业、建筑、交通

运输、公共机构等领域重点用能单位名单，摸排重点行业能效水

平，查找能源利用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。对标产品设备能效强制

性国家标准，摸排重点用能单位在运锅炉、电机、变压器、风机、

泵、空压机、换热器等主要用能设备运行管理情况和能效水平，

梳理高效节能装备和先进节能技术应用潜力。建立并滚动更新节

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项目清单，形成改造计划。加强对重

点用能单位执行节能法规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对节能审查意见

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监察。到 2025 年底，建立年综合能耗 5000 吨

标准煤及以上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档案。

8.提升再生资源加工利用水平。依托国家城市更新试点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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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，引导相关企业集聚发展。结合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

换新，规范废钢铁、废有色金属、废塑料、废纸、废旧轮胎、废

旧手机、废旧动力电池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管理，提高废旧

物资加工利用技术装备水平，加快建立再生原材料推广使用制

度，拓展再生原材料市场应用渠道，鼓励生产企业利用再生资源

替代原生资源，构筑新的战略资源安全保障新格局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建立健全市级层面节能降碳推进工作机制，全面统筹全市节

能降碳工作，协调解决产业发展和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。统筹

财政资金支持节能降碳改造、用能设备更新、能源和碳排放统计

核算能力提升，落实好有利于节能降碳的税收优惠政策。积极对

接国家、省战略科技资源，加大绿色技术推广应用，积极培育重

点用能产品设备、重点行业企业和公共机构能效“领跑者”。定

期开展节能降碳政策解读和业务培训，加大节能降碳宣传力度，

提升全民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，积极开展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设

备更新供需对接帮助重点用能单位提升节能降碳管理水平。对于

能效诊断和节能降碳改造、用能设备更新工作中的典型案例和先

进做法，通过全国生态日、全国节能宣传周等活动进行宣传推广。

抄送：市政府办
景德镇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 年 3月 18日印发


